附件1
上海市崇明区农业防汛防台工作应急预案

一、总则
为进一步提高本区农业防汛防台应急处置能力，切实落实今年各项防汛防台措施，快速、有序、高效地组织力量开展减灾抗灾工作，最大限度的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，确保农业生产稳定、农产品安全上市供应。按照市、区防汛防台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区农业实际，制定本应急预案。
（一）工作目标
加强农业防汛防台工作的领导，坚持“常备不懈，防御为主，防救结合”的指导方针，增强农业防灾减灾工作能力，确保汛前迅速采取预防措施，灾后迅速恢复农业生产，实现“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、农产品安全供应、经济损失可控”的总体目标。
（二）工作原则
1.常备不懈，以防为主，防救结合
立足于早谋划、早部署、早行动，以百分之百的准备，应对百分之一的可能，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渡过汛期。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意识，积极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准备工作。督促指导种养殖户、生产基地在汛前迅速采取防御措施，在灾后迅速开展生产自救，鼓励种养殖户、生产基地积极参加农业保险，尽可能减轻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2.全面排摸，查漏补缺，责任落实
入汛之前，各单位、部门要将防汛防台责任层层落实，全面排查风险隐患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到位。坚决摒弃麻痹大意思想，把各项防汛工作措施再细化、再规范、再落实，做好最充分的准备。
二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（一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
区农业农村委成立防汛防台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区农业防汛防台抗灾减灾工作。下设区农业农村委防汛防台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”），具体由蔬菜科负责防汛防台日常工作。领导小组人员有变动的，自动由接任领导替补。
组  长：宋学梅
副组长：邹锦忠、宋汉忠、曹  俊、陈  军、陆锦辉、张  锋、
       张  勇
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主任：张  锋
组  员：机关科室负责人、委属单位负责人
（二）部门职责
委属单位根据本应急预案，按照职能分工，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，机关科室应全面落实防汛防台责任，扎实做好各项工作。
1.防汛防台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：由区农业农村委蔬菜科负责日常工作，做好全区农业汛情灾情信息统计、汇总、上报工作。制定防汛防台应急预案、工作措施，落实值班制度和汛情灾情报告制度。督促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。
2.蔬菜科职责：负责指导全区蔬菜生产防汛防台工作。会同区蔬菜站、乡镇农技中心，加强对蔬菜、经济作物防灾抗灾工作的技术指导，收集和核查受灾情况，及时反映灾情，做好灾后生产恢复指导工作。
3.农业科职责：负责指导全区水稻防汛防台抗灾工作。会同区农技中心、乡镇农技中心，加强对水稻、经济果林防灾抗灾工作的技术指导，收集和核查受灾情况，及时反映灾情，做好灾后生产恢复指导工作。
4.养殖业科职责：负责指导全区水产养殖业、畜牧业防汛防台抗灾工作。会同区动物疫控中心、农业执法大队渔政部门、乡镇农技中心，加强对水产养殖业、畜牧业防灾抗灾工作的技术指导，做好死亡畜禽的无害化处理，及时开展消毒灭源工作。加强捕捞渔船的回港避风安全管理，做好市区级河道违章渔船清障工作。收集和核查受灾情况，及时反映灾情。
5.组织人事科、村镇建设科等其他科室职责：全力配合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落实好各项防汛防台措施，认真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和汛情灾情报告制度。
三、应急响应标准及行动
按照可能造成的危害、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，本区防汛防台灾害预警级别分为四级：Ⅰ级（特别严重）、Ⅱ级（严重）、Ⅲ级（较重）、Ⅳ级（一般），依次用红色、橙色、黄色和蓝色表示。为提高崇明区农业防汛防台应急处置能力，有序开展农业防汛防台工作，根据区防指挥部发布的预警信号，区农业农村委进入相应的应急响应状态。
（一）Ⅳ级应急响应
1.Ⅳ级响应标准
根据实时气象、水文、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，区防汛办启动Ⅳ级应急响应行动。
2.Ⅳ级响应行动
区农业农村委进入Ⅳ级应急响应状态，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启动应急预案，并及时向区农业农村委防汛防台领导小组汇报有关情况。
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进入Ⅳ级应急响应状态，防汛防台负责人到岗到位，密切关注气象动态信息，加强排摸，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汛情灾情报告制度，开展防汛防台抗灾减灾指导工作。及时向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报告有关情况。
（二）Ⅲ级应急响应
1.Ⅲ级响应标准
根据实时气象、水文、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，区防汛办启动Ⅲ级应急响应行动。
2.Ⅲ级响应行动
区农业农村委进入Ⅲ级应急响应状态，区农业农村委防汛防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到岗组织会商，启动应急预案，指导防汛防台抗灾减灾工作，及时向区农业农村委主要领导汇报有关情况。
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进入Ⅲ级应急响应状态，主要行政领导到岗到位，密切关注气象动态信息，加强紧急排摸，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汛情灾情报告制度，紧急开展防汛防台抗灾减灾指导工作。及时、迅速向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报告有关情况。
（三）Ⅱ级应急响应
1.Ⅱ级响应标准
根据实时气象、水文、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，区防汛指挥部启动Ⅱ级应急响应行动。
2.Ⅱ级响应行动
区农业农村委进入Ⅱ级应急响应状态，区农业农村委主要领导到岗主持会商，做好防汛防台动员部署工作，启动应急预案，指导防汛防台抗灾减灾工作，及时向区政府相关领导汇报有关情况。
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进入Ⅱ级应急响应状态，主要行政领导到岗到位，严密关注气象动态信息，根据区防汛办、区农业农村委指令，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积极协助乡镇实施防汛防台抢险应急处置工作，确保农业生产安全，农产品上市供应充足。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汛情灾情报告制度，灾情发生后，每两小时向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报告有关情况。
（四）Ⅰ级应急响应
1.Ⅰ级响应标准
根据实时气象、水文、海洋预警信息和汛情发展，区防汛指挥部启动Ⅰ级应急响应行动。
2.Ⅰ级响应行动
区农业农村委进入Ⅰ级应急响应状态，区农业农村委主要领导到岗主持会商，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到岗到位，作出农业防汛防台紧急动员部署，启动应急预案，联合区级其他部门，积极参加防汛防台抗灾减灾工作。及时向区政府相关领导汇报有关情况。
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进入Ⅰ级应急响应状态，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到岗到位，根据区防汛办、区农业农村委指令，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积极组织抢险队伍协助乡镇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，及时化解险情，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将农业生产的损失降到最低。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汛情灾情报告制度，灾情发生后，每两小时向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报告有关情况。
（四）保障措施
为确保农业系统防汛防台工作各项措施落实到位，建立健全防汛防台保障机制，提高战斗力，切实做到“防御得当、快速反应、迅速处置、安全度汛”，从六个方面有序开展防汛防台抗灾减灾工作。
（一）思想重视、积极落实 
    统一思想，始终高度重视防汛防台工作，成立防汛防台工作领导小组，积极部署动员，认真落实各项防汛防台防御性措施，做到快速反应、及时处置，坚持不懈地把防汛防台工作抓细抓实抓好。
（二）加强检查、迅速整改
结合日常业务工作，对全区农业生产进行防汛防台大检查，落实防汛防台工作责任。委属单位自查、乡镇农技中心全面核查，认真排摸安全隐患，制定整改计划和处置方案，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快速反应能力，做到发现问题迅速整改，遇到险情及时化解。
（三）强化责任、严肃纪律
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，正确认识防汛防台工作的重要性。要严肃防汛纪律，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，明确重点区域、重要环节的具体工作内容和责任人。建立责任追究制度，对因责任不到位、工作不落实、组织不得力而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，严肃追究责任，并作相应的处理。
（四）完善预案、值守报告
按照市农业农村委、区防汛指挥部关于防汛防台工作的要求，结合我区农业防汛防台实际工作，制定崇明区农业防汛防台工作应急预案。入汛后，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汛情灾情报告制度，区防汛办一旦发布预警信号，立即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确保信息畅通，快速掌握汛情灾情，及时报告。灾情发生后，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每两小时向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上报相关情况，区农业农村委防汛办按响应等级向上级部门报告。
（五）快速反应、及时处置 
    根据区防汛办发布的预警信号，区农业农村委立即行动部署，快速进入紧急备战状态，值班人员到岗到位，各司其职，一旦发现险情，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立即协助乡镇做好应急处置工作。确保在建农业项目工程、农业生产设施设备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度过汛期。
（六）加强协调、恢复生产
汛前，加强与水务部门的沟通，及时进行河道预排水、河道疏浚，保持河道畅通、水位降低。会同乡镇农业部门，指导种养殖户、生产基地做好田间渠道沟系清理、大棚等基础设施加固的防御性工作，同时组织力量及时抢收已达上市要求的水果、蔬菜、水产品等，做好果蔬储备工作，确保农产品上市供应充足，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。
汛期，协调区、镇两级农业部门，组织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积极开展抗灾减灾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预警响应终止后，机关科室、委属单位积极与市级部门沟通，争取种苗、肥料等生产物资的市级补贴和扶持。及时组织技术专家踏田指导种植户、生产基地加强田间管理，及时抢种抢播，尽快恢复农业生产。协同安信农保崇明分公司做好保险理赔工作，确保绿叶菜等农产品的平稳上市供应。
冰雹、寒潮、暴雪等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参照本预案执行。


附件2
区农业农村委2019年度防汛防台值班表

	每月
值班时间
	值班
领导
	值班科室
	联系
乡镇

	1、9、17
	宋学梅
	办公室
计划财务科
	向化镇
园区

	2、10、18、25
	邹锦忠
	村镇建设科
养殖业科
	港西镇
建设镇

	3、11、19、26
	宋汉忠
	组织人事科
产业发展科
	三星镇
庙镇

	4、12、20、27
	曹  俊
	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
	东平镇
新海镇

	5、13、21、28
	陈  军
	农业科
	新河镇
竖新镇

	6、14、22、29
	陆锦辉
	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
	港沿镇
堡镇

	7、15、23、30
	张  锋
	蔬菜科
	中兴镇
陈家镇
长兴镇
横沙乡

	8、16、24、31
	张  勇
	农业社会事业促进科
	绿华镇
新村乡



附件3
委属单位防汛防台联络信息表
填表单位：
	
	姓名
	办公室电话
	传真号
	手机号
	微信号

	负责人
	
	
	
	
	

	分管领导
	
	
	
	
	

	联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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